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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发〔2010〕8号 关于印发郴州市市属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若干规定的通知

CZCR-2010-00021

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印发郴州市市属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

郴政发〔2010〕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部门管理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中省驻郴各单位：

现将《郴州市市属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郴州市市属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属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依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国务院《企业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郴州市人民政府 长者版 归档时间：2018-12-24

http://www.czs.gov.cn
http://www.czs.gov.cn
http://www.czs.gov.cn/html/56146/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dtxx/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zwgk/default.htm
http://zwfw-new.hunan.gov.cn/hnzwfw/1/11/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jlhdl/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56236/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zjcz/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index.html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flfg/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govfile/czf/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govfile/czf/default.htm


第二条  市属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

第四条  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并对其经营管理的企业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

 

第二章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

   

第五条  市国资委代表市人民政府依法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市人民政府授权市国资委统一监督管理市属企

业国有资产。

第六条  市国资委依法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实行权利、义务与责任相统一，管资产与管

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第七条  市国资委可根据企业规模、行业性质，将部分企业国有资产委托市人民政府其他行业部门（以下简称“委托

监管部门”）监督管理，并依法规范市国资委与委托监管部门以及委托监管企业之间的关系。

第八条  委托监管部门根据市国资委的委托，在一定期限内，代表市国资委依法对所委托监管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国

有参股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的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

市国资委依法对委托监管部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市属企业国有资产委托监督管理办法另行

制定。

第九条  对由市人民政府出资新组建或改制后规模较大、资产优良、有整合能力、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出资的独资、控

股企业，市人民政府授权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市国资委实行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管理方式。

 

第三章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内容

   

（一）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

第十条  市国资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企业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资产评估监管、清产核资、资产统

计、综合评价等基础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企业国有资产产权占有、变动和注销应当由市国资委按照产权归属关系办理产权登记。市国资委向企业核

发的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是企业的资信证明文件。

第十二条  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定期向市国资委报送财务报表，真实、及时、完整地提供财务会计信

息。

（二）企业重大事项管理

第十三条  国有企业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进行重大投资，为他人提供大额

担保，转让重大财产，进行大额捐赠，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

程的规定，不得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

第十四条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合并、分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

请破产，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

第十五条  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事项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由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定。由股东会、股东大会决定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的股东代表



应当按照委派机构的指示提出提案、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并将其履行职责的情况和结果及时报告委派机构。

第十六条  重要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以及法律、行政

法规和市人民政府规定应当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重大事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在作出决定

或者向其委派参加国有资本控股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作出指示前，应当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  企业国有资产处置应当严格执行《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12号令），由市国资

委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审计评估后公开处置。资产处置规模在200万元以上的，由市国资委审查，报市人民政府批

准。

第十八条  企业转让国有产权严格按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第3号令）执行，报市

国资委审批。转让产权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由市国资委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九条  企业需要申报认定的各项资产损失应当提供合法证据，由市国资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审核和认定。

第二十条  市国资委应当向市人民政府报告企业国有资产运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接受市人民政府的监督和考

核，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

（三）企业负责人管理

第二十一条  建立健全监管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市国资委应当对其任命的企业管理者进行年度和任期考

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决定对企业管理者的奖惩。

第二十二条  市国资委会同市审计局加强对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客观评价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与

经济责任，为企业负责人任用、考核和奖惩提供参考依据。

（四）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第二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对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入及其支出逐步实行预算管理。企业国有股权分红、国有资产转让收

入、国有企业清算收入、其他国有资本收入，以及上述收入的支出纳入预算管理。

第二十四条  市级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年度单独编制，纳入市级财政预算，报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第二十五条  市财政部门负责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的编制工作，市国资委负责向市财政部门提出企业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建议草案。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六条  市国资委以及委托监管部门不按规定任免或者建议任免所监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或者违法干预所监管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企业国有资产损失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所监管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未按照规定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财务状况、生产

经营状况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的，依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十八条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企业国有资产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并

对其依法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对企业国有资产损失负有责任受到撤职以上纪律处分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依照《企业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在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造成企业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或者

被判处刑罚的，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



分享：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市国资委会同市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制定国有资本结构调整和发展规划，推进国有资本逐步向基础设施、公

用事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集中，向优势行业和企业主业集中，提高国有资本集中度。

第三十一条  鼓励市直各部门各单位各企业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强与央企、省企对接合作，借助其资金、技术、管理

优势，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施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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